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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議價購土地範圍 



二、法令依據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
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
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
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
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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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議價購之價格(1/2) 

• 市價資訊來源： 

1.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2. 新北市政府評定之110年度徵收補償市價。 

3. 新北市政府公告之公告土地現值。 

4. 內政部地政司公告之「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表 

5. 依內政部101年3月15日台內地字第10101307672號函示，函請新北市

政府地政局協助提供之市價資訊。 

6. 內政部地政司110年1月15日發布之第55期都市地區地價指數。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 條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
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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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議價購之價格(2/2) 

徵收
單價 

協議價購
單價 

1、徵收單價: 2,000~6,600 元/M2 

2、協議價購單價: 2,100~6,700 元/M2 

 



四、協議價購流程 

繳交協議價購同意書 

通知辦理簽約事宜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發放買賣價金 

會議當場或110年5月10日前 

簽約需提供以下文件，請先備齊 

•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印本。 

• 印鑑證明(份)及印鑑章。 

• 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 所持有土地如有設定抵押權等他項權利登記、限制

登記及其他登記者，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

終止他項權利等登記完成後，方可辦理價購。 

• 本人因事未克親自前往簽約，得委託他人全權代辦，

簽約時請攜帶受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印本、印

章、授權書及上列證明文件。 

發價準備資料：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印

鑑章、印鑑證明、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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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有權人配合事項 

1. 產權移轉前之欠稅、欠費由現有所有權人負責清償完畢。 

2. 價購之土地如有抵押權及其他權利設定之負擔，或其他糾葛、出租及
瑕疵，應由現有所有權人全權負責全部撤銷、排除障礙、解決清楚。 

3. 辦理契約公證。 

4. 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5. 未辦妥繼承之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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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權人如對本局嗣後依法辦理協議價購有相關意見，請於110年5月7日前
，以書面向本局提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逾期未提出，視為放棄
陳述之機會。 

• 本案土地如經報准徵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 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徵
收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限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
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
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
，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異議。 

• 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以書面提出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
，得以書面撤回之。又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以現金補
償之。另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1年內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六、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七、其他說明事項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42 條第3 項規定：「依法得徵收之
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價格售予需地機
關者，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內政部101 年9 月19 日台內地字第1010303131 號令：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 條規定以市價達成協議者，應屬
平均地權條例第42 條第3 項規定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
與需地機關，準用同條第1 項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 

•與本局辦理協議價購者，由本局委請代書辦理用地分割暨
分筆登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有關用地分割暨分筆登記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費，印花稅及代書費由本局負擔。 

分割、登記、代書等費
用由本局負擔 

•信託、委託經營、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 

•設定地上權、租用等 

•無償捐贈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 

•容積移轉 

本案經檢討無其他用地
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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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